
发问提纲 

关于胡某涉嫌    罪一案的 

发问提纲 

 

发问对象：胡某（被告人） 

1、你跟周某某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 
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、你与周某某是什么关系？一年联系多少次？ 
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3、你与周某某之间有没有经济往来或者债权债务关系？如果有，请

说明。 
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

质证意见 

关于胡某某涉嫌     一案的 

质证意见（含反证） 

辩护人综合质证： 

（一）书证 

□质证对象：  

■质证意见：  

辩护人对该书证中的反证内容宣读如下： 

（二）被告人供述 

□质证对象：  

■质证意见：  

辩护人对该供述中的反证内容宣读如下： 

（三）证人证言 

□质证对象：  

■质证意见：  

（四）被害人陈述 

□质证对象：  

■质证意见：  

 

审判长，辩护人质证（及反证）发表完毕。 

 



辩护词 

辩 护 词 

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： 

湖北      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           的委托，指

派    律师担任           一案的辩护人，    律师经过反复查阅

卷宗，会见并听取了    的陈述后，现结合本案证据和相关法律，提

出如下辩护意见，供贵院合议时予以参考。 

辩护人总的辩护意见是，胡伟不构成      。其一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不符合      的构成要件，依法不构成

犯罪。 

第一部分  证据之辩 

一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二部分  犯罪构成之辩 

一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综上所述 

    涉嫌    一案，系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导

致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无法达到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不符合       的构成要

件。 

刑事案件涉及公民的自由、财产、生命等最为重大、基本的权益，

刑事案件的质量应当建立在清楚的犯罪事实和确实充分的证据基础

之上。恳请法庭结合在案证据，并充分考虑辩护人提出的合理怀疑，

判决被告人    无罪。 

以上意见，供贵院参考，并予以采纳为盼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辩护人：     

湖北     律师事务所律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